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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注意事項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同一被保險人以網路投保旅遊平安保險並附加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限投保一張。 

 

【投保注意事項】 

1.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須為同一人，年齡必須為年滿 18 足歲以上，且具中華民國身分證及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 

2. 年齡/保額限制 

年齡限制 

（以旅遊出發時間為基準） 
投保限額 

滿 18 足歲～70 足歲 新台幣 900 萬 

超過 70 歲～75 足歲 新台幣 500 萬 

 

3. 網路投保之旅遊傷害保險身故保險金受益人，限指定直系血親（父母、子女、祖父母、孫子女）、配偶或法定繼

承人。 

4. 同一被保險人以網路投保(不限於安達產險)旅遊平安保險並附加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以投保一張為限。 

5. 投保時，必須是由中華民國境內(台、澎、金、馬)出發之行程，且行程尚未開始。若您已在國外，請勿投保。其

他出發地或於旅程開始後才投保則不予受理。本商品為單次旅遊保險，保險期間應自當次旅程出發之時起至完

成旅程抵達最後目的地之時止。若返國後再進行另一段旅程，視為二個不同行程，應分別投保。 

6. 國內旅遊每次旅程最長投保天數為 7 天，海外旅遊每次旅程最長投保天數為 180 天。 

7. 請於出發前（生效時日前）2 小時完成投保手續，逾時無法受理其投保。 

8. 依保險法第 51 條規定，保險契約訂立時，保險標的之危險已發生者（例如：航班已取消或已延誤...），其契約

無效。 

9. 投保時若已宣布或發生罷工，因該罷工導致的保險事故（如旅程取消、班機延誤、旅程更改等）屬於除外不保

事項，投保前請審慎評估您的旅遊及保險需求。 

10. 突發疾病：係指被保險人需即時在醫院或診所診療始能避免損及身體健康之疾病，且在本契約生效前九十日以

內，未曾接受該疾病之診療者。 

11. 限使用要保人本人信用卡繳費。 

12. 如需進行保單修改或取消，請聯繫安達產險客戶服務中心：0800-656-068。 

 

【不保事項】 

• 依台灣外交部公布為旅遊警示分級表中紅色警示-不宜前往地區或旅遊當地政府所公布不適宜前往之地區，不得

受理承保該旅遊保件之申請，於公布前已受理之要保件將退還已收取之保費。 

相關詳情請瀏覽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國外旅遊警示網頁或大陸委員會-陸港澳緊急服務資訊與旅遊警示專區 

• 安達產物依美國、聯合國、歐盟及中華民國等經濟制裁相關法令規定，若被保險人旅程包含伊朗、敘利亞、古

巴、北韓、北蘇丹、克里米亞、委內瑞拉、緬甸、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之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DNR）

地區、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NR）地區，或其他受制裁國家／地區，須於出發前 10 個工作日向安達產險申

報，經安達產險審核同意後，始得列入承保範圍；如未於出發前取得安達產險同意承保者，則該次旅程涉及前

述制裁國家／地區部分，安達產險不予承保。前述經濟制裁之國家或地區，應依各國政府、國際組織或主管機

關於其官方網站或公告所公布之最新名單為準。 

 

 

http://www.boca.gov.tw/lp.asp?ctNode=754&CtUnit=32&BaseDSD=13&mp=1
https://www.mac.gov.tw/News.aspx?n=E0243AD02975213D&sms=EF1DC35EB9749B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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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產品風險。 

•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最高為 42%，最低為 39%；如要仔細了解其

他相關資訊，請洽安達產險業務員、服務據點（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8 號 10 樓、免付費服務暨申訴專線電話：

0800-339-899）或網站（https://www.chubb.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 欲查閱安達產險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至安達產險網站或來電 0800-608-989 索取。 

• 本保險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本保險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 本保險為非保證續保之保險商品。 

•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突發疾病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

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相當於中華民國全民健康保險法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照護。保險公司

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 本商品經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

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

有虛偽不實或違法等情事，應由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本商品內容、費率、保險給付(相關條件、年齡、金額等資格)與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單條款規定為準，本簡介

之內容僅供參考，安達產險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商品文號】 

• 安達產物旅行平安保險【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金、重大燒燙傷保險金】98.06.25 北增商字第

0980302 號函備查、114.12.18 安達商字第 1140000842 號函備查； 

• 安達產物旅行平安保險傷害醫療保險給付附加條款【傷害醫療保險金】98.06.25 北增商字第 0980303 號函備查、

114.12.18 安達商字第 1140000843 號函備查； 

• 安達產物旅行平安保險食物中毒慰問保險金附加條款【食物中毒慰問保險金】107.03.01 安達商字第 1070085 號

函備查、14.12.18 安達商字第 1140000846 號函備查； 

• 安達產物海外突發疾病健康保險(乙型)【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療保險金、海外突發疾病門診醫療保險金、海外突

發疾病急診醫療保險金】107.06.01 安達商字第 1070289 號函備查、114.12.18 安達商字第 1140000847 號函備查； 

•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C)【旅程取消保險、班機延誤保險、旅程更改保險、行李延誤保險、行李損失保

險、旅行文件損失保險】113.10.18 安達商字第 1130425 號函備查、115.4.22 安達商字第 1150000103 號函備查； 

•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旅行綜合保險【班機改降補償保險、劫機補償保險、第三人責任保險、旅行期間居家竊盜保險、

現金竊盜損失保險、信用卡盜用損失保險、等待返國住宿費用保險、旅行期間居家火災臨時住宿補償保險、行動

電話被竊損失保險】111.11.21 安達商字第 1110169 號函備查、115.4.22 安達商字第 1150000102 號函備查； 

•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旅程取消費用傳染病及檢疫給付附加條款【旅程取消費用傳染病及檢疫給付保險

金】111.11.21 安達商字第 1110801 號函備查、115.4.22 安達商字第 1150000100 號函備查；  

• 安達產物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旅程更改費用傳染病及檢疫給付附加條款【旅程更改費用傳染病及檢疫給付保險

金】111.11.21 安達商字第 1110800 號函備查、115.4.22 安達商字第 1150000101 號函備查； 

•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7.09.03 安達商字第 1070554 號函備查。 
 

https://www.chubb.com/tw

